


网上中介服务超市采购需求书 

 

一、资质要求 

1、已在中国境内注册，在法律上、财务上独立，合法运作的独

立法人，且经营范围必须满足本次选取范围，且已入住广东省中介超

市的企业。 

2、参加报名的单位必须具备行业主管部门颁布的设计公路行业专

业乙级或乙级以上资质的企业，具有工程造价咨询执业人员，且服务

范围为必须满足本工程的设计服务。 

二、项目概况 

1、项目名称：陆丰市省道 S240 线大安镇陆军至南溪段路面修复

工程-工程设计服务； 

2、建设单位：陆丰市公路事务中心； 

3、项目地点：陆丰市； 

4、项目情况：建安费约为 100 万元 

5、收费计算方法：设计服务费根据暂定为 4.86 万元，最终服务

金额以财政审核报告核定金额为准。 

三、选取范围及工作内容 

1、选取范围：符合资格条件企业； 

2、工作内容：根据国家和地方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及相

关标准、规范规程的要求，完成工程设计服务工作，出具出具施工图

纸及工程预算，并主动做好后期的跟进工作。最终获得选取人确认通

过为止。 

四、工期要求 



本项目设计服务期限:按合同约定执行。 

五、服务承诺 

1、为确保服务质量及与甲方沟通联络，中选人需设置专职主管，

负责对本项目的服务范围、服务质量的检查监督及与公开选取人日常

业务联系。 

2、中选人需提供员工管理服务规范要求及确保服务质量达标的

具体措施。 

3、中选人需主动接受公开选取人的指导、检查、监督及协调并

做好相关资料记录工作。 

4、后续服务期限：至项目完成审查工作后为止。 

六、付款方式 

1、按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付款。 

2、项目服务费款项支付时，中标供应商同时向采购人提供相应

金额的正式发票。 

3、本合同的付款时间为采购人向政府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并

且获得财政拨款后支付。中标供应商同意本条付款时间的约定，合同

或附件中与本条约定不一致的，以本条约定为准。 

七、其他要求 

    1、公开选取人提供已有的部分资料，其余编制所需的基础资料

由中选企业组织调查采集，必要时选取人可提供协助。 

    2、合同期内如发生人身安全及其他事故，一切责任和经济补偿

均由中选人负责。确定中选人后，合同须按有关规定报有关部门审定。 

八、中选人资格的取消及重新选取中选人 

需报名的中介服务机构，务必按照本需求书的有关要求，做好计



划安排，准备好相关材料。中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将直接取消中选

人的资格，将中选人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并按本需求书重新选取中选人： 

1、中选机构擅自放弃中选结果； 

2、超出公告及需求书范围，擅自提高服务收费或变相要求公开

选取人增加服务费用的； 

3、中介服务机构中选后未在 5 个工作日内按照采购公告及需求

书的要求安排专责人员与公开选取人接洽； 

4、中选机构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未能按公告要求的服务时间完

成服务； 

5、中选机构未按从业规范提供服务，服务质量不达标。 

 

 

 



陆丰市省道 S240 线大安镇陆军至南溪段路面修复工程 

设计费计算 

一、计算依据 

1、勘察设计费计算执行依据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建设部联

合颁发的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》(2002 年修订本)。 

二、设计费计算 

本项目，建安工程费约 100 万元，工程设计费计算如下： 

1、计算基本设计收费 

1）设计收费基价： 

=(9-0)/(200-0)×（100-0）+0=4.5（万元） 

2）专业调整系数：根据收费标准第9章附表二，公路工程取0.9； 

3）复杂程度系数：根据表 6.3-1，二级公路复杂程度等级为Ⅱ

级，取 1.0； 

4）附加调整系数：改扩建附加调整系数取 1.2。 

5）基本设计费：=4.5×0.9×1.0×1.2=4.86（万元） 

三、设计费报价为 4.86 万元。 




